四方区人大换届选举选民登记工作安排

按照我区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安排意见，从10月29日开始进入选民登记阶段。为切实做好选民登记工作，保障选举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制定选民登记工作具体安排如下。

一、宣传发动，明确选民登记工作的意义

根据《选举法》的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凡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是选民，都应进行选民登记，这是国家对选民资格在法律上的认可，依照法律规定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也是对每一个公民在法律上有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一种正式确认，它直接关系到选民能不能参加选举的各项活动和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选民登记工作意义重大，是一项政策性、法律性、原则性很强、时间要求紧、涉及面广而又细致的工作，是整个选举工作的重要一环，各选区选举工作小组，在进行选民登记前，要按照选举委员会编印的宣讲材料，利用各种形式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使群众明确选民登记的重要意义和选民条件、方法步骤、政策界限等，增强其参加选民登记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二、选民登记的方式、范围

（一）法定年龄。我国宪法和选举法规定，年满18周岁的中国公民，除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以外，享有选举权利。计算年满18周岁的时间以选举日为准，因我区的选举日确定在2011年12月19日，凡1993年12月19日零点以前出生的公民即为年满18周岁的公民。

（二）选民登记按选区进行。凡年满18 周岁的中国公民，除依法被剥夺、停止行使政治权利和无法行使选举权利的，均应以选区为单位予以选民登记。可以由选民到选民登记站登记，也可以由选区工作人员到选民中进行登记。

（三）选民登记的方式。选民登记采取两种方式：第一种为补充登记。凡是上届选举时登记的选民名册保存完整的选区，以上届选民登记名册为依据，将上次选民登记以后新满18周岁的、新迁入选区的、恢复政治权利的选民，核查准确后，进行补充登记。然后将迁出本选区的、死亡的和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核查准确后，从选民名单上除名。第二种为重新登记。凡是上届选举时选民登记名册保存不完整的选区或单位，要重新进行选民登记。

登记时可采取以下几个步骤：一是按户口册对年满18周岁以上的公民逐个登记造册。二是根据登记册逐户、逐人核对，发现错误，及时更正。三是对地址不详、下落不明的选民，经过走访群众、调查核实后予以登记。四是登记完毕后，以选民小组为单位，依法审查选民资格，然后填写选民登记表，经选区选举工作小组复核、汇总，报各选举工作指导组，再由选举工作指导组统一汇总后报区选举委员会审定。

（四）选民登记的具体规定：

（1）城市街道居民在户口所在地登记。（2）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企业职工、在校学生，在所在单位的选区登记。（3）行政关系仍在原工作单位的退休、离休人员由所在单位进行登记；行政关系不在原工作单位的，在常住户口所在地登记。如本人要求在居住地参加选举，居住地应在取得户口所在地证明后准予登记。（注：反聘人员不存在劳动关系，在户口所在地进行登记。）（4）失业、待业和已办理协保的人员，一般应在户口所在地进行选民登记，参加所在选区的选举活动。（5）户口不在城市而短期在城市工作和居住的人员，在常住户口所在地登记。（6）临时外出人员，在其工作单位或户口所在地登记。（7）外地流入在本选区的外来暂住人员，取得选民资格证明的，可以在所在选区进行登记。（8）旅居国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选举期间在国内的，可以凭本人身份证件在原籍地或者现工作所在地登记。（9）注册地与经营地分离的规模较小的企业，其选民一般在经营所在地进行选民登记，并参加经营所在地组织的选举活动；部分高校、科研单位和大企业等跨行政区域单位的选民登记相关事宜，有关选举工作机构在尊重上述单位的意见的基础上，搞好协商，并注意做好两个行政区域间的协调和衔接工作。（10）因旧城改造、成片拆迁、异地安置或临时租住异地的居民，要及时与户口所在地选举机构取得联系，参加选民登记和选举活动，有关选举单位应注意做好相关工作。

三、选民登记中的政策界限

（一）下列人员准予选民登记：

1、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管制而没有附加被剥夺政治权利的； 

2、被羁押，正在受侦查、起诉、审判，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没有决定停止行使选举权利的； 

3、正在取保候审或者被监视居住的； 

4、正在被劳动教养的；

5、正在受拘留处罚的。

注：此类人员需填写《准予行使选举权利人员登记表》
（二）下列人员不予选民登记：

1、长期外流确实无法取得联系的人员；

注：此类人员需填写《长期外流不予登记人员表》

2、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

注：此类人员需填写《被剥夺政治权利不予登记人员表》

3、因涉嫌犯危害国家安全罪或其他严重刑事犯罪被羁押，正在受侦查、起诉、审判的人，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在被羁押期间停止行使选举权利的人。

注：此类人员需填写《停止行使选举权利人员审定表》

（三）下列人员暂缓登记，不列入选民名单：

1、无法行使选举权利的精神病患者（间歇性精神病患者应予登记，病发时应暂时中止行使选举权利），经选举委员会确认，不列入选民名单。

2、对根本不能表达自己意志和支配自己行为的痴、呆、傻人员，须由监护人、周围群众或所在单位及医院证明，经选举委员会批准，不列入选民名单。

注：此类人员需填写《精神病患者和痴、呆、傻人员不列入选民名单表》。凡暂缓登记的人员需填写专门登记表（一式两份），会同证明信一并于11月26日前由各选举工作指导组审查确认，并报区选举委员会选民登记组备查。

四、选民登记工作的具体步骤

1、在选民登记前，充分做好准备工作。着重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为什么要进行选民登记，选民登记的重要意义和怎样进行选民登记等，使群众明确选民条件，增强参加登记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二是在登记前召开选举工作指导组负责人会议，根据实际情况做出选民登记的统一部署。三是做好选民登记培训工作，培训选区选举工作小组负责人和登记员（每个选区2—4人），熟悉有关的法律规定，提高登记的准确性和时效性，掌握登记的要求和方法，保证登记工作不出纰漏，力求做到不错登、不漏登、不重登。

2、选民登记工作开展后，各选区都要设立若干个选民登记站，凡采取补充登记的单位，只需年满18周岁的、新迁入选区的、恢复政治权利的选民到登记站登记，原有选民可重新核对备查。对重新登记的单位，所有选民都要到登记站登记。

选民登记分三步进行：第一步预登，按照重新登记和补充登记两种方法分类进行。一是要把好年龄关。对照户口簿上的出生年月日与本人核实后，填写预登选民名单。二是要把好流动人口关（注：流动人口的界定以跨市为准，市内12个县市区的人员均不列为流动人口）。各选区要认真掌握流动人口情况，采取“对头挤”的方法，一头是户口所在地单位，把长期在外人员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列出清单（注：需填写《长期外流不予登记人员表》），开出证明，发给其所在单位依法登记（注：需填写选民资格证明，到街道选举指导组领取加盖公章版）；另一头是工作单位让没有户口的人员，到其所在单位索取证明信，对没有办好转登手续的人员，一律不予登记。凡在本地参加选民登记的流动人员，要求出具原户籍所在地提供的选民资格证明，方可登记。同时，对转出的流动人口及时开具选民资格证明。三是把好法律关。对被剥夺政治权利和停止行使选举权利的人，必须取得法院、检察院、公安部门的司法文书证明；对不能行使选举权利的精神病患者和痴、呆、傻人员，必须取得监护人、周围群众或医院的证明。第二步是正式登记。在预登结束后，召开选民登记大会，在隆重庄严的气氛中，组织选民到选民登记站进行登记核对。第三步是检查复核。各选区选举工作小组和登记员，组织检查复核，发现错、重、漏登的，及时更正。在选民登记中，选举委员会和选举工作指导组，应抓好一、二个选区的选民登记工作试点，取得经验，指导面上的工作。

3、选民登记后，选举委员会要及时检查验收。重点检查：（1）检查符合选民条件的选民是否都依法进行了登记，有无漏登、错登的问题；看转登手续是否齐全，有无漏登、重登现象；看没有登记的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有没有错登的。（2）对特殊情况的选民登记对象有无漏登、错登、重登的现象。（3）检查选民登记名册是否按规定清抄、装订、保存。发现问题，及时纠正。（4）检查验收选民榜（即选民名单），看书写的格式、张榜机关和公布的时间是否符合规定。审查无误后，各选举工作指导组报区选举办公室办理审查批复手续，加盖区选举委员会公章。

五、选民名单的公布和选民证的发放

各选区应在完成选民登记后及时张榜公布选民名单，填发选民证。应注意以下几点：

1、抄写选民名单。按照选举委员会审查批复的选民登记名册抄写选民榜，做到准确无误。

2、公布选民名单的格式要求。以选区或选民小组为单位张榜，标题写“四方区××选区（或××选民小组）选民名单”，落款为“青岛市四方区选举委员会”，时间为“2011年×月×日”。选民名单一般用毛笔书写或打印在红纸上，字迹工整清晰，布置庄严隆重，便于选民阅看。

3、张榜公布。依照选举法规定关于选民名单应在选举日的20日以前张榜公布的要求，于11月29日前在各选区或选民小组张榜公布。

4、组织阅看审议。选民名单公布后，要及时组织选民阅看、审议，如发现有错登、重登、漏登的，要及时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纠正，然后再行张榜公布。

5、复查清理。在选举日前，各选区要对选民名单进行一次复查清理，如有迁入、迁出、死亡等，应予以补登或除名，如因特殊情况将原定选举日推迟时，要根据推迟期间的变动情况予以补登或除名。

6、申诉及诉讼。选民对于张榜公布的选民名单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在选民名单公布之日起5日内向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选举委员会对申诉意见，应在3日内作出处理决定。申诉人如果对处理意见不服，可以在选举日的5日以前，向选区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受理选民名单案件后，必须在选举日以前作出判决。人民法院的判决为最后决定。

7、填写发放选民证。选民名单张榜公布后，确认无误的可发放选民证。选民证由区选举委员会统一印制，分发到各选举工作指导组。选举工作指导组要挑选责任心强的干部负责选民证的保管和发放工作。填写选民证要字迹清晰、准确，不准涂改，如有错误，应予作废，持废证兑换新证。严防多发、错发，发现问题要查清责任，及时纠正。

选民证填好经选区选举工作小组审查无误后，在张榜公布选民名单后及时发到选民手中。发放选民证时，要召开发放选民证大会。会场布置要庄重，挂会标和国旗或插彩旗、贴标语，努力营造热烈、隆重、民主的气氛，选民应认真保管选民证，待投票选举时使用。

六、几个重点的时间节点

1、选民登记时间。根据市选举委员会公告，我区的选民登记的正式时间为11月7日—28日，共22天。这期间，必须完成选民登记、张榜公布、制作选民证等各项工作。

2、张榜公布选民名单的时间。11月29日为全区各选区张榜公布选民名单的法定时间，除法定原因外，任何选区不得以任何借口、任何理由拖延、滞后。

3、区选举委员会规定洛阳路街道选举指导组所属选区选民榜审核、盖章时间为11月24日下午。

各选区在11月22日前，按照张榜公布的格式和各项标准要求，准备好张榜公布的选民名单。

4、11月17日前，需完成选民登记工作，并将选民登记名册及所有表格（电子版、纸质版各一份）上交至街道选举指导组。

邮箱地址：sf8486@126.com 

联系人：  辛若章 84853936  13678853555 

          滕雪飞 84861136  13808988751

          袁  稹 84859365  15063090112

附：选民登记和选民资格审查各种名册及统计表式样

1、青岛市四方区选民登记名册表

2、选民基本情况统计表

3、选民登记资格审查质量检查统计表

4、选民资格审查情况统计表

5、准予行使选举权利人员登记表

6、被剥夺政治权利不予登记人员表

7、停止行使选举权利人员审定表

8、长期外流不予登记人员表

9、精神病患者和痴、呆、傻人员不列入选民名单表

10、选民资格证明

青岛市四方区选民登记名册表
填报单位：（章）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年龄
	出生

年月日
	民族
	文化

程度
	住  址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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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此表的选区为单位统计，由街道选举工作指导组填写一式两份，报区选举办公室一份。

选民基本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章）                                                                                                       年   月   日

	项

目选区名称
	总人口数
	18周岁以上人口
	选  民
	其  中
	备  注

	
	
	总数
	占总人口数的% 
	总数
	占总人口数的%
	男
	女
	汉族
	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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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此表以选区为单位统计，由街道选举指导组填写二份，报区选举办公室一份。

选民登记资格审查质量检查统计表

填报单位：                                                                                                 年   月   日

	选区名称
	选民数
	错 登
	重 登
	漏 登

	
	小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负责人：                                                                                                填表人：
说明：1、选民数是质量检查后的数字，错、重、漏登是选民资格审查出的数字。2、此表由各街道选举指导组填写二份，报区选举办公室一份。
选民资格审查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年   月   日

	
项

目

数

选    字

 区
	无法行使选举权的
	准予行使选举权利的
	不行使选举权利的
	合   计

	
	小

计
	精神病患者和病傻痴呆
	长期外流人员
	小

计
	有期徒刑
	拘

役
	被羁押
	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
	受拘留处罚
	劳动教养
	小

计
	停

权
	剥

权
	

	
	
	
	
	
	
	
	
	
	
	
	
	
	
	

	
	
	
	
	
	
	
	
	
	
	
	
	
	
	

	
	
	
	
	
	
	
	
	
	
	
	
	
	
	

	
	
	
	
	
	
	
	
	
	
	
	
	
	
	

	
	
	
	
	
	
	
	
	
	
	
	
	
	
	

	
	
	
	
	
	
	
	
	
	
	
	
	
	
	

	
	
	
	
	
	
	
	
	
	
	
	
	
	
	

	
	
	
	
	
	
	
	
	
	
	
	
	
	
	

	
	
	
	
	
	
	
	
	
	
	
	
	
	
	

	
	
	
	
	
	
	
	
	
	
	
	
	
	
	

	
	
	
	
	
	
	
	
	
	
	
	
	
	
	

	
	
	
	
	
	
	
	
	
	
	
	
	
	
	

	
	
	
	
	
	
	
	
	
	
	
	
	
	
	

	
	
	
	
	
	
	
	
	
	
	
	
	
	
	

	
	
	
	
	
	
	
	
	
	
	
	
	
	
	


负责人签名盖章：                                                         填表人签名盖章：

说明：此表由各街道选举指导组填写二份，报区选举办公室一份。
准予行使选举权利人员登记表

填报单位：                                                        年   月   日

	类别
	姓  名
	姓名
	
	性 别
	
	出生时间
	    年

    月

    日

（ ）岁
	民族
	
	文化程度
	

	
	
	曾用名
	
	
	
	
	
	
	
	
	

	籍  贯
	原  籍
	

	
	现  住
	

	简  历
	

	受何种处分

何时因何事
	

	处 理 意 见

主要问题及
	

	说 明
	1、此表一式二份，一份报区选举办公室，一份留各街道选举工作指导组。

2.、类别栏内可填写准予行使选举权利的人当中的哪种人。


负责人签名盖章：                              填表人签名盖章：

被剥夺政治权利不予登记人员表

填报单位：                                                        年   月   日

	类别
	姓  名
	姓名
	
	性 别
	
	出生时间
	   年

   月

   日

（ ）岁
	民族
	
	文化程度
	

	
	
	曾用名
	
	
	
	
	
	
	
	
	

	籍  贯
	原  籍
	

	
	现  住
	

	简  历
	

	受何种处分

何时因何事
	

	处 理 意 见

主要问题及
	

	说 明
	此表一式二份，一份报区选举办公室，一份留各街道选举工作指导组。


负责人签名盖章：                              填表人签名盖章：

停止行使选举权利人员审定表

填报单位：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出生

时间
	年 月 日

（  ）岁
	民族
	
	文化

程度
	

	籍贯
	
	关押处所
	

	主 要 犯 罪 事 实
	

	审 定 单 位 意 见
	

	说明
	此表由公检法部门填写，一式二份，一份报区选举办公室，一份留街道选举工作指导组。 


负责人签名盖章：                                       填报人签名盖章：

长期外流不予登记人员表
填报单位：                                                      年   月   日

	姓 名
	性别
	年龄
	户口所在单位
	外流原因

	
	
	
	
	

	
	
	
	
	

	
	
	
	
	

	
	
	
	
	

	
	
	
	
	

	
	
	
	
	

	
	
	
	
	

	
	
	
	
	

	
	
	
	
	

	
	
	
	
	

	
	
	
	
	

	
	
	
	
	

	
	
	
	
	

	
	
	
	
	

	
	
	
	
	

	
	
	
	
	

	
	
	
	
	

	
	
	
	
	

	
	
	
	
	

	
	
	
	
	

	
	
	
	
	

	
	
	
	
	

	
	
	
	
	

	
	
	
	
	

	
	
	
	
	


说明：此表由选区填写，一式三份，报区选举办公室和各街道选举指导组各一份，自存一份。

精神病患者和痴、呆、傻人员不列入选民名单表

填报单位：                                                          年   月   日
	姓 名
	姓名
	
	性 别
	
	年 龄
	
	文化

程度
	
	户 主

（监护人）

姓名
	

	
	曾用名
	
	
	
	
	
	
	
	
	

	籍 贯
	原籍
	

	
	现住
	

	简  历
	

	主要病状
	

	户主（监护人）意见
	
	街道

选举指导组

意见
	

	说明
	此表由选区填写一式二份，报各街道选举指导组，再由街道转报区选举办公室一份。


负责人签名盖章：                            填表人签名盖章：

编号：          

选民资格证明存根

​              选举委员会：

兹有我地          （原住址：                        ），在你地居住（工作），具有选民资格，同意其提出在你地参加选举的要求。特此证明。

                               青岛市四方区选举委员会

                                   年    月    日

--------------------------------------第    号-----------------------------------

编号：          
选民资格证明

​              选举委员会：

兹有我地          （原住址：                        ），在你地居住（工作），具有选民资格，同意其提出在你地参加选举的要求。特此证明。

                               青岛市四方区选举委员会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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